
2018年5月7日-2018年5月11日发行监管部

发出的再融资反馈意见

2018年5月7日-2018年5月11日，发行监管部共发出1家再融资申请的反馈意见，具体如下：

农业银行

1.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股份的承诺并公开披露。

2.报告期内，申请人被税务机关处以的单笔金额为10万元（含）以上的税务处罚共计44笔，涉及罚款金额共计约2,320.43万元，主要涉及的处罚事由为少申报税款、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等；申请人被境内有关部门处以50万元（含）以上金额的行政处罚共计79笔，涉及罚款金额共计约9,432.59万元，没收违法所得金额共计约732.07万元。其中，2017年，根据银监会京银监罚决字〔2017〕1号、京银监罚决字〔2017〕19号，北京市分行因同业票据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被罚款1,950万，部分经办人员被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此外，纽约分行2016年11月被纽约州金融服务厅（DFS）以洗钱和合规不力的理由罚款2.15亿美元。

请申请人列表说明上述处罚的情况，其中对于银监会京银监罚决字〔2017〕1号、京银监罚决字〔2017〕19号处罚和纽约分行2016年11月受到的处罚，说明详细情况。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是否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39条第7项的有关规定。

3.根据申报文件，截至2017年12月31日，申请人及其各分支机构作为被告且单笔争议标的金额（本金）在1亿元以上尚未了结的诉讼案件共计6宗，案由分别为存借款合同纠纷、侵权责任纠纷及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涉案金额（本金）共计约34.56亿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发行人作为被告、仲裁被申请人或第三人的未结诉讼、仲裁涉及的标的金额约为人民币85.58亿元。

请申请人说明上述诉讼、仲裁是否会对公司的业务开展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以及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39条第7项规定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对已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是否明确了违约承担方式，违约责任条款是否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和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发表核查意见。

5.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同时请保荐机构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并就整改效果发表核查意见。



